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專科教室管理辦法

[bookmark: _GoBack]ㄧ、本校為提升教學品質，充份運用各項教學設備，落實科學教育， 特定本辦法。
二、專科教室計分有音樂教室、舞蹈教室、中餐教室、烘焙教室、實驗
    室、電腦教室等，各專科教室分別設管理教師一人，由各領域教師推
    舉，呈校長聘任之。
三、各管理教師負責同科教師間之協調，並配合設備組請購儀器器材、
    使用及維護，非經教務處同意，器材不得外借及任意更改存放位
    置。
四、器材操作時，請先詳閱操作說明，若有疑難問題，請與各保管教師聯繫，切勿交由學生操作。
五、任課教師得督導學生上課秩序，嚴防設備器材的破壞，並禁止學
生攜帶飲料零食進入教室，下課後能安排值日生整理及關妥門窗，並維護教室整潔。
六、器材設備如有缺失損壞或教室髒亂，請任課教師向設備組反應，
以憑處理。
七、使用專科教室時，由任課教師負責督導學生配合清點器材設備， 尤其理化教室之玻璃製品及儀器請確實點收，如有缺少或損壞， 請任課教師向設備組反應，以憑處理。
八、儀器之維護保養於課後請管理教師督導學生執行，如有損壞，自力能修者即檢修，無法修護者即報請設備組處理，以保持儀器之效能。
九、任課教師實施教學實驗機械運作前，應提醒學生安全防護注意事項，學生不得單獨停留在教室內，以防意外發生。
十、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